
“千人计划”高层次外国专家项目工作细则 

（组通字[2011]45号）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了吸引更多高层次外国专家参与我国现代化建设，推

动人才强国战略深入实施，根据《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

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》，设立“千人计划”高层次外国专家

工作平台，实施“千人计划”高层次外国专家项目（简称“外专千人

计划”，特指非华裔外国专家）。 

 

第二条 “外专千人计划”的目标是，按照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

组的统一部署，围绕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的需求，

利用 10年左右的时间，引进 500-1000名高层次外国专家，每年引进

50-100名。 

 

第三条 “外专千人计划”在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小组（简

称“工作小组”）的指导下，由国家外国专家局牵头组织实施。 

第二章 工作机构与职责 

第四条 国家外国专家局作为“外专千人计划”的牵头 

组织单位，主要职责包括： 

（一） 组织制定“外专千人计划”引进目录和年度执行计划； 

（二） 组织专家评审，提出“外专千人计划”拟引进人选； 



（三）协调落实“外专千人计划”的项目、经费和配套措施； 

（四）负责管理在华工作“外专千人计划”专家，提供相关服务。 

第五条用人单位是“外专千人计划”专家引进和使用的主体，负责相

关具体工作。 

第三章 标准和程序 

第六条 “外专千人计划”目前重点引进长期项目专家（至少连

续来华工作 3 年、每年不少于 9 个月）。其人选应符合“千人计划”

的引才标准。考虑到外国专家的实际，申报人选的年龄可放宽到 65

岁。 

 

第七条 用人单位与拟引进人选进行接洽并达成初步意向后，填

写“外专千人计划”引进申报书，向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外国专家

局和部委外国专家管理部门申报。 

 

第八条 国家外国专家局组织专家对申报人选进行评审 

后，报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专项办公室（简称“专项办”）。 

 

第九条 专项办组织专家顾问组进行审核把关后，报工作小组批

准。 

 

第十条 专项办向有关部门下发“外专千人计划”引进专家名单。

据此，用人单位与“外专千人计划”引进专家签订工作合同，办理相

关手续，并保证“外专千人计划”专家按合同约定及时到岗工作。 



第四章 支持措施 

第十一条 “外专千人计划”专家在出入境、居留、医疗、保险、

住房、税收、薪酬等方面享受“千人计划”特定政策和待遇。 

 

第十二条 中央财政给予“外专千人计划”长期项目专家每人人

民币 10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，并根据工作需要，经用人单位向从事科

研工作、特别是从事基础研究的外国专家提供总计 300-500万元科研

经费补助。 

 

第十三条 国家外国专家局根据“外专千人计划”专家在华工作

年限给予适当补助，专项用于提高其医疗、养老保障水平。 

 

第十四条 授予“外专千人计划”长期项目专家“国家 

特聘专家”称号。 

 

第十五条 国家外国专家局负责对“外专千人计划”专家工作情

况进行考核评价和监督检查。对违反合同约定的外国专家，由用人单

位提出申请，经国家外国专家局审核后，报专项办批准，终止项目合

同，停止配套支持，并按合同约定，追回部分一次性补助等款项。 

 

第十六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专项办负责解释。 


